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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家庭與醫療假法」（FMLA）

政策形成過程之研究 

鄭麗嬌* 

摘  要 

一九九三年二月五日，美國總統柯林頓簽署「家庭與醫療假法案」（the 

Family and Medical Leave Act, FMLA）成為法律。家庭與醫療假法（FMLA）

的頒佈代表著八年長期衝突與妥協的落幕，此一充滿黨派角力色彩的家庭

假政策，適足提供吾人絕佳的個案研究題材。本文首先針對家庭假政策問

題特性的歷史背景加以說明，然後採用政策形成觀點，檢視不同利益團體

的努力與國會黨派的不斷協商過程。本文指出，美國家庭本質與勞動力市

場雖早已產生結構性的變化，但是卻未有同步規劃新法案來滿足不同家庭

與勞工需求的決策。此外，本文也認為任何單一理論皆不足以解釋美國家

庭與醫療假法（FMLA）的制訂過程，惟有整合經濟、政治與意識型態等觀

點始能窺其全貌。 

關鍵詞：家庭與醫療假法（FMLA），家庭政策，黨派衝突，利益團體 

壹、前 言 

美國總統柯林頓在一九九三年二月五日簽署家庭與醫療假法（ the 

Family and Medical Leave Act, FMLA），提供全職工作者因分娩、收養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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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緊急醫療之事故，得享假期暫時離開工作照顧家庭，俟他日期滿再返回

工作崗位。事實上，大多數歐洲國家在二次大戰後皆已提供雇員類似假期

（Glenn, 1997）；遺憾的是，美國直到一九八四年才有家庭假立法的蘊釀，

而國會遲至一九九○年才通過家庭與醫療假法草案，又三年後始獲總統簽

署。回顧整個家庭與醫療假法（FMLA）的發展過程，從婦女與勞工團體的

極力爭取，工會與商業團體的壓力，共和黨與民主黨在國會的不斷協商，

布希總統兩度否決國會通過的法案，到柯林頓總統的簽署通過立法，從政

策制訂的觀點而言，家庭與醫療假法（FMLA）確實是一值得吾人深入研究

的政策個案。 

在此一政策個案中，本文將以政策形成（Policy Formulation）的觀點探

討涉及家庭與醫療假法（FMLA）的利害關係團體，與其在不同時期的主要

政策觀點。具體而言，本文的研究主題將探討在勞動力結構改變後，是否

會必然造成家庭與醫療假政策的回應？如否，則在政策形成的過程中，不

同的利益團體如何互動？在國會中，共和黨與民主黨又如何從事利益匯集

活動？國會與總統又如何互動？最後，政黨協商的結果雖通過了家庭與醫

療假法（FMLA），然其所帶給吾人的啟示有那些？在未進入上述主題探討

之前，首先針對與本文有關之政策形成理論與分析架構做一說明。 

貳、政策形成理論與分析架構 

由於家庭政策之定義在學界迄今並無共識，且嚴格言之，美國亦無明

定全國統一的家庭政策，故本文乃以家庭與醫療假法（FMLA）之形成過程

作為研究相關家庭政策之焦點。基本上，任何重大法案形成之研究，主要

涵蓋過程面與內涵面的探討，家庭與醫療假法（FMLA）個案的探討亦復如

此。有關政策制訂的過程，本文綜合多位學者（Dunn, 1994; Starling, 1988; 

Quade, 1989; Weimer & Vining, 1998）的論述發現，任何一項複雜政策制定

的過程通常包含：問題界定、議程設定、政策陳述、政策執行與政策評估

等五大步驟。由於本文旨在探討家庭與醫療假法（FMLA）形成的過程，故

主要研究焦點置於坽過程面：政策執行前法案形成過程的探討，與夌內涵

面：由時間的演進，分三個時期針對各利害相關團體主要的政策觀點作一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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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過程面而言，吾人可以發現，在許多重大法案的形成過程中，從民

眾需求的察覺到法案的正式形成，是一段相當漫長的過程（Starling, 1988: 69; 

Rochefort & Cobb, 1994）。公共政策理論對此漫長過程的詮釋，通常可分

「階段論」與「隨機論」二類。前者（Quade, 1989; Weimer & Vining, 1998; 

Starling, 1988: 69; Rochefort & Cobb, 1994）認為法案的形成，有其步驟性，

此一步驟通常是針對政策問題之嚴重性與急迫性，設定決策標準，從而比

較方案的優先順序並抉擇之；後者（Kingdom, 1995; Cohen, March & Olsen, 

1972）認為法案的形成並無步驟性，此點可由國會所通過的眾多法案通常

並非當下最為重要的法案可獲驗證。 

就「階段論」而言，在法案形成的漫長過程中，理性主義（rationalism）

往往訴諸「經濟理性」，假設決策者理應制定出最具理性的決策。然而，

揆諸實際，囿於環境的限制，決策者往往無法做出廣博理性的決策，因而

繼有「有限理性決策」與「漸進主義」理論的提出（請參閱 March & Simon, 

1958; Lindblom, 1959; Wildavsky, 1979），可見「法案的形成是否必然反應

社經結構的改變」，實值得深入探討，而此乃本文首先探討社會結構變遷

與「家庭與醫療假法」（FMLA）之間關聯的主因。就本研究個案而言，早

於一九八四年，史羅德（P. Schroeder）即草擬有關醫療假法案（Hartmann, 

1989; Schroeder, 1989），顯示美國民眾對家庭與醫療假早於一九八四年之

前即已有政策需求，然而，遲至一九九三年美國柯林頓總統始簽署家庭與

醫療假法案，此點說明了在法案的形成與建構過程中，實涉及諸多的議程

偏誤（agenda bias），此種偏誤包含系統議程的偏誤（bias in systemic agenda）

與制度議程的偏誤（bias in institutional agenda）（Starling, 1988: 68-71），

無論是何種偏誤，通常與經濟及政治因素密不可分。 

此外，本文認為吾人如僅以「階段論」來檢視法案的形成，將無法一

窺全貌。然而，倘以「隨機論」予以詮釋，亦恐有疏漏。「隨機論」 最典

型的代表是垃圾桶理論（Garbage Can Theory）（Cohen, March & Olsen, 

1972）。該理論假設法案的形成並無「階段性」，法案的形成是決策四大

元素：決策者、政策問題、政策方案、與決策時機的隨機互動結果。在此

一互動過程中，政策方案與政策問題之間並無必然的與一致性的邏輯關

係，許多利害關係者強調的是利己的方案，而非真正有利於政策問題解決

的方案。由於垃圾桶理論太過於強調法案的產出乃決定於方案與問題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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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隨機性」，而以家庭與醫療假法（FMLA）的發展過程而言，其間所涉

入的利害相關團體約達二五○個之多，其中尤以工會、商會、與政黨為最

大的利害相關團體。自一九八四年來，渠等對家庭與醫療假法案的努力與

貢獻，是家庭與醫療假法（FMLA）終能獲得柯林頓總統簽署通過的主因之

一，此點顯非垃圾桶理論所強調的「隨機性」所能盡釋。 

就內涵面而言，由於家庭與醫療假法（FMLA）在歷經民主黨控制國會

下三度通過，卻遭共和黨總統二度予以否決，因此本文認為最後家庭與醫

療假法（FMLA）能正式成為法律，實與柯林頓總統的當選有直接關係，雖

然此種直接關係或許是「隨機論」所強調決策時機的呈現，然而，本文認

為若無利害相關團體在家庭與醫療假法（FMLA）政治舞台上的折衝，最後

也無通過立法之可能。因此，從內涵面而言，如何將家庭與醫療假法（FMLA）

在不同時期所呈現的內涵，透過各利害相關團體的政策觀點予以呈現，堪

稱允當。 

最後，在政策分析理論中，有關影響法案形成（formulation）的因素與

步驟，迄今仍無共識，除影響因素甚多外，因素之間具有高度的動態性，

也是主因之一，特別是較具爭議性的政策議題，通常涉及社經結構與圍繞

其中的主流價值與意識形態等因素，往往才是法案真正的爭論點。有鑑於

此，本文將針對不同的利害相關團體，在家庭與醫療假法（FMLA）不同的

發展時期中，將不同的主要論點，歸納為前期的經濟選擇期（1984-1987）、

中期的倫理選擇期（1988-1990）、與後期的政策窗開啟期（1991-1993）予

以討論，藉以表現家庭與醫療假法（FMLA）的發展內涵。在未進入正式探

討之前，以下首先針對家庭與醫療假法（FMLA）之形成背景與歷史脈絡做

一說明。 

參、「家庭與醫療假法」（FMLA）

之形成背景與歷史脈絡 

一、背 景 

傳統上，美國女性須在家中負起完全的持家責任，此種責任包括照顧

小孩及家人，然而時至今日，此種情況已經有所改變。過去四十餘年，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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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在人口統計與經濟上所發生的量變，已經牽動了美國勞動力市場與美國

家庭的質變（U. 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 U. S. Dept. of Labor, 1988; U. 

S. Dept. of Labor, 1988）。其中一項最重要的轉變在於婦女大量進入勞動力

市場（U. 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1987）。 

然而，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婦女，通常仍須負擔重大的家庭照顧責任，

除了照顧小孩的責任外，部份美國職業婦女仍須照顧年老的家人1。因此，

部份職業婦女便形成所謂「三明治世代」（sandwich generation）的成員─

即身負家庭上上下下的照顧責任。雖然如此，美國社會在總體資源的配置

方面並未隨之有所改變，大部分的職業婦女仍然被假定應負擔起照顧小

孩、家庭及其他家庭成員的責任（Crawford, 1999; Halle,1998; Bacchi, 1990；

Kamerman, 1991）。簡言之，美國社會仍然以「男主外，女主內」的思維

模式在運作。 

在此種思維模式下，職業婦女通常須面臨來自工作與家庭照顧不週的

雙重壓力。當家庭成員遭遇醫療或其他緊急情況發生時，無異加劇了彼等

的生活壓力。此外，為了因應此種生活壓力，許多雙薪家庭中的一位通常

被迫辭去工作。 

二、歷史脈絡 

家庭假法案的前身，最初是「雙親及失能假法案」（the Parental and 

Disability Leave Act, H. R. 2020），此法案是由民主黨科羅拉多眾議員史羅

德（Patricia Schroeder）於一九八五年四月四日所提出2。雖然一九七八年懷

孕歧視法（Pregnancy Discrimination Act, PDA）的通過可說是女權及勞工團

體長期施壓的勝利成果（Stetson, 1997; Huckle, 1988），然而在以雷根為首

的保守派政府掌權下的一九八○年代，姑且不論懷孕歧視法的通過對女性

有何實質幫助，然因懷孕而失去工作的情形依然普遍存在。因此，有關保

障工作權的議題（不論男女）遂成為史羅德（P. Schroeder）尋求立法的焦

點。 

                                              
1 以性別而言，對老殘的照顧約有百分之七十二是女性，見 Staff of Subcomm. On 

Hum. Service of the House Select Comm, on Aging., 100th Cong., 1st Sess., 
Exploding the Myths: Caregiving in America 18 (Comm. Print 1987). 

2 H. R. 2020, 99th Cong., 1st Sess., 131 Cong. Rec. H1941 (daily ed. Apr. 4,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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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一九八四年，史羅德（P. Schroeder）即草擬法案（Hartmann, 1989; 

Schroeder, 1989），提議建立一項聯邦最低標準，使得所有雇員在短暫離開

工作後仍可享有保障工作的權利，不致因其本身的健康問題，或需要照顧

新生兒或領養小孩等因素而失去工作3。史羅德（P. Schroeder）原先的提案

曾被眾議院積極地考慮。一九八六年，該法案並由史羅德（P. Schroeder）

與克萊（William Clay）易名為「雙親及醫療假法案」（the Parental and Medical 

Leave Act）。 

在參議院方面，康州民主黨參議員陶德（Christopher Dodd）則提 S. 2278

號法案4。不幸的是，此法案被共和黨所控制的參議院擱置。由於主要的商

業團體皆持反對態度，此一議案在國會諮詢委員會與小組委員會受阻近四

年，內容並遭到大幅修改，參議院則延宕有關此議案的任何討論，一直持

續到一九八七年為止（Mezacappa, 1985; Radigan, 1988）。 

自從史羅德（P.Schroeder）與克萊（William Clay）提出法案後，正反

觀點即不時浮現，法案亦持續受到修正。在第九十九次國會會期中，雖然

民主黨擁有多數國會席次，惟仍無法獲得三分之二的多數來對抗總統否決

權的行使。此種情況一直持續到第一○○次會期。該會期雖然有足夠的贊

成票來通過立法，然卻遭共和黨參議員利用議事規則予以封殺。在一九八

九年二月十二日第一○一次會議中，眾議院（H. R. 770 號5）與參議院（S. 345

號6）同時討論有關家庭與醫療假法案，討論與協商結果是將休假減為每二

年有十週的父母親休假及十三週的個人醫療休假（CQ Weekly Report, 1989: 

243）。此法案於一九九○年再度易名為「家庭與醫療假法案」（the Family 

and Medical Leave Act, FMLA），並於同年六月獲參眾兩院通過，惟卻遭布

希總統否決。 

在一九九一年一月三日的一○二次會議期間，此法案的修正版在眾議

                                              
3 史羅德（P. Schroeder）認為那些生重病並因而失去工作的員工，不僅是一位家庭

成員的生病而已，也代表著一個家庭失去了一份收入。當員工在經過一個短暫的

假期之後再度回到工作崗位時，所面對的困難是往往大部分的雇主已不需要該名

員工了。因此提供員工一個最低限度的工作保障是合理的，且可藉此分擔一個家

庭的痛苦。請參閱 Heymann, S. J., Earle, A. and Egleston, B. (1996). 
4 99th Cong., 2nd Sess., 132 Cong. Rec. S3973 (daily ed. Apr. 9, 1986). 
5 101st Cong., 1st Sess., 135 Cong. Rec. H165 (daily ed. Feb. 2, 1989). 
6 101st Cong., 1st Sess., 135 Cong. Rec. S1099 (daily ed. Feb. 2,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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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重新被提出。同一版本在一九九三年二月三日的一○三次會議中，終獲

眾議院通過，且於次日也獲參議院通過。有關家庭與醫療假法（FMLA）在

國會的發展過程，容後再予詳論。由上述家庭與醫療假法（FMLA）的起伏

發展過程中，吾人可知雖然許多歐洲國家早於二次大戰後皆已實施家庭與

醫療假（Glenn, 1997），然而美國國會為何遲至一九九○年才通過家庭與

醫療假法草案，是否代表美國的社會環境尚無類似的政策需求呢？以下將

從社會變遷觀點予以分析。 

肆、社會變遷與「家庭與醫療假法」（FMLA） 

以十九世紀及二十世紀早期的美國社會標準而言，貧窮與有色人種的

婦女總應在外工作，而白人及中產階級的婦女則無須外出工作。但自一九

七○年代開始，美國女性即依循一定的型態快速地進入勞動力市場。一九

六○年，女性勞動人口佔美國女性人口的比率僅百分之三十七點七；一九

七○年增至百分之四十三點三；一九八○年時，此一比率已高達百分之五

十一點五。而男性的比率，在相對的三個時點，分別是百分之八十三點三、

百分之七十九點七與百分之七十七點四（見表一）。可見女性進入勞動力

市場是呈現遞增現象，而男性則呈現遞減現象。因此，自一九八○年代起，

美國主要的家庭皆屬雙薪家庭（Hertz, 1999; Schroeder, 1988）。 

勞動市場女性化的結構變化，除了引發許多職業婦女與雇主之間的問

題外（Eisenstein, 1988），對許多家庭而言，誠如前述也造成工作與家庭生

活的常相牴觸（Rayman, 1999; Malveaux, 1994）。根據調查，百分之七十

七的女性及百分之七十三的男性工作者通常在每季至少須請假一日，以照

顧小孩（Kanter, 1989: 291）。此外，部分中年婦女對年老雙親還須負起照

顧責任（Ehrlich & Garland, 1988）。企業主為了尋求解決之道，以使公司

業務不受影響，通常會給予家庭照顧者的方便與福利。部分較大型公司則

採取許多配套管理措施，包括：雙親休假、看護、彈性上班、輪調、縮短

工作週數、上班地點特別安排與提供在家工作機會等等（Bernstein, 1986; 

Ehrlich & Garland, 1988; Hewlett, 1989; Meisenheimer, 1989; Schwartz, 1989; 
Hochschild, 1994; Waldfogel, 1998）。在一九八○年代，如何兼顧工作與家

庭，不僅是員工的問題，也是企業主普遍所面臨的管理問題（Rayman,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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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cino, 1998; Bookman, 1991）。 

許多政策研究者假設，當社會結構發生了變化，決策者必會採行「理

性主義」，制訂必要的政策以滿足政策需求。易言之，在本案例中，當女

性勞動參與率增加，將導致社會結構的變化，決策者將會立即制訂出有關

家庭與醫療假的相關政策回應。然而，一九七○年代以來，女性勞動參與

率的增加是否真能促使決策者劍及履及通過必要的政策呢？由家庭與醫療

假法（FMLA）在國會的發展過程而言，理性主義似難合理解釋。 

表一：1960 年至 1991 年間女性就業人數的成長情形 

年 代 

女 性 勞 動 

人 口 數 

（千人） 

男 性 勞 動 

人 口 數 

（千人） 

女性勞動人口 
／ 

全國女性人口 
（%） 

男性勞動人口 
／ 

全國男性人口 
（%） 

1960 23,240 46,388 37.7 83.3 
1965 26,200 48,225 39.3 81.7 
1970 31,543 51,228 43.3 79.7 
1974 36,211 55,186 45.7 79.4 
1975 37,475 55,615 46.3 78.5 
1976 38,393 56,359 47.3 78.1 
1977 40,613 57,449 48.4 78.3 
1978 42,631 59,620 50.0 77.9 
1979 44,235 60,726 50.9 77.8 
1980 45,487 61,453 51.5 77.4 
1981 46,696 61,974 52.1 77.0 
1982 47,755 62,450 52.6 76.6 
1983 48,503 63,407 52.9 76.4 
1984 49,709 63,835 53.6 76.4 
1985 51,050 64,411 54.5 76.3 
1986 52,413 65,422 55.3 76.3 
1987 53,658 66,207 56.0 76.2 
1988 54,742 66,927 56.6 76.2 
1989 56,030 67,840 57.4 76.4 
1990 56,554 68,234 57.5 76.1 
1991 56,893 69,184 57.4 75.6 

資料來源：1.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政治科學論叢／第十一期／民國 88 年 12 月 273

United States, 1993 (Washington, D.C.: U.S. Bureau of 
Census, 1993), p. 395. 

     2.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8 (Washington, D.C.: U.S. Bureau of 
Census, 1978), p. 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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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利害相關團體與「家庭與醫療假法」（FMLA） 

從廣義政策制訂觀點而言，為家庭與醫療假法（FMLA）進行遊說的利

害相關團體超過二五Ｏ個，全國婦女組織（the 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Women, NOW）、全國宗教協會（National Religious Associations）、健康

專業人員協會（Associations of Health Professionals）、學術界及政策辯護

團體等都積極參與。在上述眾多利害相關團體當中，尤以工會、商業團體、

與政黨最具代表性。在研究家庭與醫療假法（FMLA）此一政策時，本文發

現上述三大團體爭議的主要標的有三：坽休假之期限，夌報酬之有無，奅

適用之對象。 

休假之期限，法案提案人原先是比照各國假期訂為十八週的雙親休假

及二十六週的醫療休假，之後減少為共計十八週的休假；此外，原規定照

顧年老者的休假也予以剔除。雖然許多醫療相關利益團體皆欲爭取更長的

休假期限，惟女權組織似乎並未考慮提出特定的休假期限。而在有給或無

給休假的考量上，婦女防禦基金會（ the Women’s Legal Defense Fund, 

WLDF）及全國婦女組織（NOW）等起初皆欲爭取有給的休假，惟未爭取

之前，即予放棄。在法案的適用對象上，不同的女權運動團體在意識型態

上，也甚分歧。例如在一九八Ｏ年代早期，加州的孕婦休假法在法庭上被

質疑有男性歧視之嫌（Eisenstein, 1988），美國民權組織、婦女投票聯盟（the 

League of Women Voters）及全國婦女組織（NOW）等都反對此一法案。理

由是，此一法案可能陷入保護立法的泥沼，反而造成女性在經濟上更多的

禁錮，而婦女防禦基金會（WLDF）也質疑孕婦休假法可能有違憲之嫌。 

適用對象的另一重大妥協是家庭與醫療假法案在送達國會前，訂了排

除五十人公司的門檻限制，使得百分之九十五的雇主因而被排除在法案的

適用範圍之外，致使近百分之六十的勞工因而無法受到照顧（Congressional 

Quarterly Almanac, 1987）。由於大部分職業婦女皆任職於小公司，因此，

此一門檻的訂定對她們影響甚大，約一半以上的婦女因而無法受到保障。

以下分別就主要的利害相關團體，在家庭與醫療假法案發展過程的三大時

期中所主張的政策論點予以探討。 

就 政 策 發 展 模 式 的 種 類 而 言 ， 主 要 的 發 展 模 式 有 發 展 規 劃 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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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gwell, 1968）、經濟選擇模式（Mayer, 1985）、倫理選擇模式（Rawls, 

1971; MacRae, 1971）與漸進主義模式（Lindblom, 1959）。所謂發展規劃

模式係指政策目標已具共識性，惟達成政策目標的手段尚須透過程序加以

選擇；經濟選擇模式則假定人們是自利的，就像經濟學家的理性認知一樣，

決策者係以利益為主要考量；倫理選擇模式則強調分配的正義性，倫理選

擇模式通常涉及高度政治層面；最後漸進主義模式則以邊際利益為政策規

劃重點，故所考慮的方案與以往的政策通常只稍作修正而已。 

一、經濟選擇期（1984-1987 年） 

本文認為發展規劃模式並不適合用以解釋家庭與醫療假法（FMLA）的

形成過程，因為家庭與醫療假法（FMLA）之政策目標實難謂具有共識；此

外，在家庭與醫療假法（FMLA）前期的發展過程中，各個利害相關團體主

要論證皆以經濟觀點為基礎。就像經濟學家的理性認知一樣，利害相關團

體皆以經濟利益為主要考量，因此謂之為「經濟選擇期」。 

自一九八四年起，積極參與家庭與醫療假法案推動的勞工團體有：美

國勞工聯盟與國會工業組織（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 AFL-CIO），聯邦、州、郡、市員工協會（  the 

Association of Federal, State, County, and Municipal Employees, AFSCME），

國家教育協會（ the 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NEA），與美國退休人

員協會（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Retired Persons, AARP）等。除了美國

勞工聯盟與國會工業組織（AFL-CIO）自一九八七年起即強力支持法案，

並成為聯盟的核心團體外，其中又以聯邦、州、郡、市員工協會（AFSCME）

以及國家教育協會（NEA）兩協會最為積極投入遊說行列。由於大部分參

與的組織皆屬服務性產業工會，因此成員大多數也以女性為主。 

社會結構性的變化是工會最初用以論証家庭與醫療假法案的重要基

礎，勞工代表強調，美國社會不論在家庭及工作的本質上，皆已產生結構

性的變化，因此國會必須依據此一變化作適切的政策調整。服務產業雇員

國際工會（the Service Employees International Union, SEIU）的國際主席史

維尼（John J. Sweeney）即作證指出7： 

                                              
7 The Family and Medical Leave Act of 1987, Joint H. R.. Hearings befor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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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十年來美國家庭賺錢的人增加了，但家庭的收入卻減少

了⋯⋯；所謂典型的美國家庭實際上已經消失了，新的型態是雙薪

家庭⋯⋯。 

簡言之，史維尼（John J. Sweeney）強調的是由於經濟型態的改變，使

得女性必須出外工作，但女性並未享有應有的權利。 

至於商業團體方面，雖然有些企業也發言支持家庭與醫療假法案，例

如柯達公司（Kodak）作證表示該公司在家庭休假政策方面的成功外，並表

示支持家庭與醫療假法案的立場。此外也有些小型企業發言支持，然而，

大部分的企業皆持反對立場（Bernstein, A. 1997）。主要反對力量來自商會

（the Chamber of Commerce）、全國製造業協會（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 ） 、 全 國 獨 立 商 業 基 金 會  （ the National Foundation of 

Independent Business, NFIB）以及美國人事管理協會（the American Society 

of Personal Administrators）等，上述單位在每個聽證會都作證表示反對。 

較大型的商業組織，例如經濟政策會議及製造業全國協會（Harbrecht & 

Garland, 1988; Hewlett, 1986; Kantrowitz & Wingert, 1989; Recio, 1987），也

對家庭與醫療假法案感到憂心。而中小企業也堅決反對家庭與醫療假法案

的通過，一九八六年全國獨立商業基金會（NFIB）對全體中小企業調查有

關家庭與醫療假法案的立場，結果百分之八十三反對，百分之十一贊成。

一九八八年全國小型企業管理諮詢委員會（Smal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s 

National Advisory Committee）也無異議通過反對家庭與醫療假法案的決

議。同年，參議院的全國小型企業委員會的諮詢委員會（the Senate Small 

Business Committee’s National Advisory Committee）也通過類似的決議8。根

據布特羅與魏塞門（Butler & Wasserman, 1988）的研究，小型企業不僅對

家庭與醫療假法的實施具有財務威脅的認知，而且也擔憂因給予員工休假

而使企業營運因而瓦解。 

簡言之，商業團體在一九八七年之前的主要訴求，在於成本的考量。

                                               
Subcommittee on Labor-Management Relations and the Subcommittee on Labor 
Standards, 100th Congress, 1st Session (1987), p. 44. 

8 The Family and Medical Leave Act of 1989, H. R. 770: Hearings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Education and Labor and Subcommittee on Labor-Management Relations, 101st 
Congress, 1st Session, (1989, Febrary 7), p.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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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一九八六年，商業聯盟主張家庭與醫療假法案將增加美國企業一年十

三兆美元的成本（Radigan, 1988）。而維吉尼亞燈具公司（Virginia Lamp）

在 代 表 美 國 商 會 出 席 眾 院 勞 資 關 係 委 員 會 （ House Subcommittee on 

Labor-Management Relations）時，也以營運成本為出發點作了如下的指證： 

為了雙薪家庭，國會最需要做的是創造一個能夠提供就業機會

的環境，商業界面臨著國內外激烈的競爭，而國會卻是最大的阻礙

來源，目前國會有許多提案要求雇主提供雇員新的利益（The Family 

and Medical Leave Act of 1987）。 

在瞭解工會與商業團體的立場後，吾人如忽略政黨運作因素，恐無法

瞭解家庭與醫療假法（FMLA）政策制訂的全貌，以下將針對民主黨與共和

黨在處理家庭與醫療假法案的互動過程與妥協結果加以探討。 

一九八六年，商業聯盟遊說國會議員，以家庭與醫療假法（FMLA）將

增加美國企業龐大成本負擔為由（Radigan, 1988），強烈反對家庭與醫療

假法案，至此「雙親與醫療休假法案」於眾議院中逐漸演變成一項政黨議

題 。 雖 然 此 法 案 攸 關 職 業 婦 女 、 中 年 婦 女 及 中 產 階 級 婦 女 的 福 祉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1993; Marano, 1997），而大多數民主黨議員與少

數共和黨議員也支持此一議案；然而，大部分共和黨議員與保守的民主黨

議員仍持反對立場（Radigan, 1988; Burstein, P., 1997; Greenberg & Skocpol, 

1997）。按眾議院規定，本法案在被進一步辯論之前，必須由眾議院教育

與勞工委員會（House Education and Labor Committee）予以通過，而此一

委員會的所有共和黨議員全數反對此一議案，主要理由是，該法案將侵蝕

小型企業的努力成果。 

同年六月，委員會將「雙親與醫療休假法案」交付勞工管理關係的小

組委員會（Subcommittee on Labor Management Relations）討論。有些委員

在小組委員會中提議雇主的適用規模由五名員工提高門檻至五十名員工，

並將照顧期間由十八週降為八週，失能者的休假期間予以減半。當小組委

員會否決提議時，民主黨再度與共和黨協商將適用範圍及休假期間縮小，

即總計不得超過三個月（由原先可能達九個月，減至五個月，再減至三個

月）；員工在五至十五名的企業排除適用，且員工在休假前必須附上醫療

證明或須事先通知雇主，惟擴大法案適用範圍包含衰老雙親之主要扶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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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法案並於一九八六年六月十二日再度易名為「家庭與醫療假法案」（the 

Family and Medical Leave Act）。兩週後，此一法案在眾議院教育與勞工委

員會中獲得通過。 

民主黨於一九八六年的選舉中脫穎而出，獲得勝利。在第一ＯＯ屆的

國會中，民主黨不僅在眾議院取得控制，而且在參議院也再度取回控制權

（Radigan, 1988）。新版的家庭與醫療假法案（FMLA, H. R. 925）於一九

八七年出現於國會，兩黨的爭執點依然圍繞在如何調和家庭照顧與雇主的

壓力上。然而許多共和黨議員主要關心點似乎僅在如何保護小型企業雇主

的利益而已（Radigan, 1988）。一九八七年五月，勞工管理關係小組委員

會再度通過家庭與醫療假法案，惟內涵再度修正為：二年之內最長照顧假

期為十週，而失能假則每年為十五週（Congressional Quarterly Almanac, 

1987）。然而，同年秋季，家庭與醫療假法案仍被擱置於教育與勞工委員

會中。 

一九八七年十月，民主黨議員與共和黨議員再度協商產生新的替代方

案，即開始的前三年，將少於五十名員工的雇主排除適用；三年後，則降

為少於三十五名員工的雇主始准排除適用。休假期限不變，但對休假的資

格則增加下列規定：每名員工一年內必須至少工作達每週二十小時以上，

且雇主對支薪最高員工們的休假有否決權（Radigan, 1988）。根據估計，

這項新的協商方案約免除百分之九十五全國雇主的適用，顯示超過百分之

六十的員工未受家庭與醫療假法的保護（Congressional Quarterly Almanac, 

1987）。 

一九八八年二月，郵政與公務服務委員會（the Post Office and Civil 

Service Committee）贊成家庭與醫療假法案，但是該年國會並無進一步的行

動。總之，在一九八八年之前，工會、商會與政黨等利害相關團體之訴求

焦點僅限於經濟利益，而妥協內容也圍繞在適用範圍的大小，致家庭與醫

療假法案的進展出現停滯的現象。 

二、倫理選擇期（1988-1990 年） 

倫理選擇期的立論觀點與前期經濟選擇期的假設顯然不同。倫理選擇

觀點者認為，決策者須具有一套分辨何者是對的且是該做的價值系統。在

家庭與醫療假法（FMLA）個案中，工會認為決策者應強調「分配的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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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判斷政策良窳的標準，除了經濟的理性外，另一重要的決策標準是「公

平」。因此在一九八八年之後，家庭與醫療假法案的立論逐漸出現隱含政

治層面的結構性變化。一九八九年，工會將家庭與醫療假法案的爭論，導

入勞資雙方的戰爭（Meyer & Kim, 1998）。由於涉及勞資階級，論者咸認

為聯邦政府必須及早介入調停，社會安全局總部雇員代表─葛然諾斯基

（Yolanda Ortega Chrzanowski）在出席美國政府聯盟（American Federation 

of Government）作證時，即朝區分階級的方向著墨9： 

在某些高所得的分析性行業中，允許女性員工有六個月的休

假；而從事低所得工作的女性則淪為短期休假的抵押品，他們無法

在財務及小孩的照顧上有所規畫，因為六週休假期滿後他們的工作

命運未卜。 

為因應工會團體的訴求轉變，商會除了繼續營運成本的訴求外，一九

八九年商會也對政府介入私人企業營運的正當性提出政策倫理之質疑，此

點屬海斯（Earl Hess）代表商會的作證最具代表性： 

基於政府命令的本質，我反對政府有權命令雇主提供父母親休

假；此一構想原本是無可反對的，但即使如此，在原則上我仍反對

政府介入並告訴我該提供（員工）何種利益；我的⋯⋯觀點就是原

則上我反對，因為我相信自由企業10。 

在政黨方面，一九八九年，另一新的家庭與醫療假法案版本（FMLA, H. 

R. 770）再度出現。新版家庭與醫療假法案也允許工作者休假，以照顧其家

庭，且維持五十名員工的雇主與十二週假期的規定，新版家庭與醫療假法

案反應工商團體的政策倫理訴求，即政府無權命令雇主提供員工利益

（Kantrowitz & Wingert, 1989）。 

                                              
9 The Family and Medical Leave Act of 1987: Joint H. R. Hearings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Labor-Management Relations and the Subcommittee on Labor 
Standards, 100th Congress, 1st Session, p. 104 

10 The Family and Medical Leave Act of 1989, H. R. 770: Hearings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Education and Labor and Subcommittee on Labor-Management Relations, 101st 
Congress, 1st Session, (1989, Febrary 7), p.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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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Ｏ年，家庭與醫療假法案終於進入國會院會（House Floor）討

論。一九九Ｏ年五月十日，眾院以 237 比 187 通過此法案11（U.S. Congress, 

House, 1990）。同年六月十四日，參議院僅以簡單的口頭投票方式通過家

庭與醫療假法案。在近五年努力之後，家庭與醫療假法案首次在參眾兩院

獲得通過。不幸的是，一九九Ｏ年六月二十九日，布希（George Bush）總

統陳述經濟保守者的態度，以政府無權規範雇主應該提供何種福利予員

工，並認為家庭與醫療假法案將毀及企業主的管理彈性為由（Holmes, 

1990），否決了家庭與醫療假法案。 

三、政策窗開啟期（1991-1993 年） 

學者金登（J. W. Kingdon, 1995: 145-165）指出，在政治潮流（political 

stream）中，共識是經由極大的說服及擴散的過程而建立。家庭與醫療假法

案既能在國會的仔細檢驗下存活，代表家庭與醫療假法案在政策面已完成

了說服的活動，政治面則已完成了協商的程序，因此縱使家庭與醫療假法

案遭受布希否決，但家庭與醫療假法案的共識仍持續在整個政策體系中擴

散。因此，法案遭否決之後，提案人立即進行翻案（override），同年七月

二十五日投票結果，二三二位眾議員支持，一九五位眾議員反對12，依規定，

在四三四席的國會中，需要二八五票始能通過（Diemer, 1990），在尚差五

十三票支持者情況下，法案未能翻案成功13。 

由於一九九二年係總統大選年，鍥而不捨的法案倡導者希冀藉此迫使

布希總統考量上班族的選票從而簽署家庭與醫療假法案。一九九二年九月

十日，眾議院再度通過家庭與醫療假法案 （Clymer, 1992a），而參議院也

隨即通過，但仍遭布希總統予以二度否決。眾議院也試著翻案，但投票結

                                              
11 其 中 一 九 八 位 民 主 黨 議 員 及 三 十 九 位 共 和 黨 議 員 支 持 家 庭 與 醫 療 假 法 案

（FMLA），而有一三三位共和黨議員及五十四位民主黨議員反對家庭與醫療假

法案（FMLA）。 
12 此次投票結果，其中有一九四位民主黨議員及三十八位共和黨議員支持，有一三

八位共和黨議員及五十七位民主黨議員反對。 
13 全國獨立商業聯盟（National Federation of Independent Business）的代表摩特葛特

（John Motleygreat）即視七月二十五日的投票日是企業主的一個「偉大日子」

（great day）（Diemer,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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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14，仍然失敗（Clymer, 1992b）。雖然國會遭遇二次失敗，惟其在政治潮

流中所表現出的共識程度，卻也奠定了日後柯林頓總統堅定加入此一潮流

的基礎。 

一九九二年的總統大選中，從宏觀的政策形成過程觀之，不啻是家庭

與醫療假法（FMLA）重要的潛在政策窗（Policy Window）（Kingdom, 

1995），布希總統輸給了民主黨籍的總統候選人柯林頓（Bill Clinton），

可謂是家庭與醫療假法（FMLA）政策窗的開啟。當國會在一九九三年開議，

迅即達成家庭與醫療假法（FMLA）的協議，惟要求休假的員工須通知雇主

何時返回工作崗位，如未依約返回，則須償還雇主為其支付的健康保險金

（Ruess, 1993）。一九九三年，二月三日與四日眾參兩院分別順利通過家

庭與醫療假法案 （Zuckman, 1993）。由於家庭與醫療假法案正是柯林頓

總統於大選期間的主要政見訴求之一（Ruhm, 1997），因此，柯林頓總統

於國會兩院通過法案翌日立即簽署，家庭與醫療假法案終於成為聯邦立

法。有關共和黨與民主黨在美國國會討論家庭與醫療假法案的大事記，請

參閱表二。 

表二：家庭與醫療假法案在美國國會的發展過程表 

年 代 發 展 說 明 

1986 年 雙親與醫療假法案，由史羅德與克萊

（Schroeder and Clay）提出。 
排除少於五位員工雇

主之適用。 

1986 年 杕商業聯盟以一年增加十三兆美元反

對該法案。 
杌眾院教育與勞工委員會（議案被辯論

之前，須先獲該會核准）的共和黨議

員皆反對該法案。 
杈六月，法案內涵作修正，休假十八週

降為八週，而雇主由五名雇員提高至

五十名，並易名為家庭與醫療假法

案，獲眾院教育與勞工委員會通過。 

民主黨雖控制眾院及

參院，但家庭與醫療

假法案仍無法順利通

過，顯示家庭與醫療

假法案已成為政黨議

題。 

1987 年 
5 月 

家庭與醫療假法案內涵再度被修正：二

年內最長始得給十週照顧假，而失能假

政黨協商結果。 

                                              
14 此次投票結果，民主黨議員二一九票贊成，四十二票反對，共和黨議員一二七票

反對，三十八票贊成。 



美國「家庭與醫療假法」（FMLA）政策形成過程之研究 鄭麗嬌 282

為每年十五週。 

1987 年 
10 月 

杕休假期限不變。 
杌但消極資格是一年當中每週至少需

工作二十小時。 
杈適用對象縮減，即前三年，少於五十

名員工的雇主不適用，接著是少於三

十五名員工的雇主也不適用。 
杝雇主對支薪最高員工們的休假得予

否決。 

政黨協商結果。 

 
年 代 發 展 說 明 
1988 年 郵政與公務服務委員會贊成家庭與醫

療假法案，但該年國會並未採取任何行

動。 

 

1989 年 新法案 H. R. 770 出現，保持五十名員

工及給假不超過十二週之規定，允許給

假照顧配偶之規定。 

爭議點在於政府有無

權力替代雇主規範員

工利益。 

1990 年 
5 月 

眾院以 237 比 187 通過家庭與醫療假法

案。 
經濟保守者仍力圖稀

釋法案內涵。 

1990 年 
6 月 

參院以口頭投票方式，通過眾院法案。 政黨協商，致快速通

過努力五年多的家庭

與醫療假法案。 

1990 年 
6 月 29 日 

布希總統否決家庭與醫療假法案。 布希總統主張政府無

權替代雇主規範員工

利益。 

1990 年 
7 月 25 日 

眾院針對布希總統的否決（veto）進行

翻案（override），但投票結果為二三

二對一九五，支持者差五十三票始達二

八五票的要求（三分之二的要求）。 

投票結果： 
贊 成 票 ： 民 主 黨

194，共和黨 38。 
反對票：民主黨 57，

共和黨 138。 

1991 年 法案倡導人決定利用一九九二總統選

舉年迫使布希總統考慮上班族選票，以

簽署法案。 

 

1992 年 杕眾參兩院再度通過家庭與醫療假法

案，布希總統再度予以否決。 
杌眾院予以翻案（override），然投票

結果再度失敗。 

翻案（override）投票

結果： 
贊成：民主黨 219，

共和黨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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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民主黨 42，共

和黨 127。 

1993 年 民 主 黨 候 選 人 柯 林 頓 贏 得 總 統 大 選

後，國會首次開議，兩院再度通過家庭

與醫療假法案（但僅作些微修正）。柯

林頓總統於翌日立即簽署，家庭與醫療

假法案終成法律。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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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討論：評價與啟示 

回顧家庭與醫療假法的形成過程，該法案雖早於一九八五年即提出，

卻於一九九三年始獲總統簽署成為法律，前後長達八年，其間經歷無數次

工、商與婦女團體的折衝，政黨的介入協商，法案雖然通過，但其內涵的

稀釋程度如何，本文將由結果面（outcome）予以檢視，惟未針對法案內涵

予以探討之前，本文首先將由過程面（process），針對法案制訂的發展過

程加以討論，冀期從過程面與結果面的討論提出幾點政策啟示。 

自一九七○年代以來，婦女參與勞動力雖然持續穩定地增加，此種量

的增加，理論上雖可刺激政策制訂發生巨大的改變，然而，此種純量化傾

向的社會變遷理論在家庭與醫療假法（FMLA）的個案中並未自動發生。雖

然女性勞動人口佔全國女性人口的比率，在一九七○年與一九八三年（家

庭假法案提出前）分別是百分之四十三點三與百分之五十二點九，然而女

性所從事的行業則以零售業、金融業與服務業為主。一九七○年與一九八

三年，女性在上述三大行業的就業人口比例分別是百分之四十六、百分之

五十二、百分之五十四與百分之五十二、百分之五十八、百分之六十一15。

上述三大行業顯然與法政或權力管理關係不甚密切，致造成職業婦女無法

經由參與勞動率的增加而得到應有的權力。此點可由一九七○年及一九八

三年女性平均薪資僅佔男性平均薪資的百分之五十九點四與百分之六十六

點七即可窺知一二16。 

就女權運動者而言，女性勞動參與率的提昇雖可視為女性取得經濟及

政治權力的要素之一，然而此種要素能否發揮其效力，關鍵不在於理性層

面女性勞動率的增加幅度，而在於女性對此等幅度的增加，能否善加認知

                                              
15 請參閱：(1) 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1978, Employment and Earnings, January 

1978 and earlier issues,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1992,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92, 
Washington, D.C.: Bureau of Census, p. 400. 

16 請參閱：(1)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1975, Current Population Reports, series p. 60. 

Nos. 41, 53, 80, and 97. (2)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1993,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93, Washington, D.C.: Bureau of Census, p. 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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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予把握，從而牽動經濟及政治資源分配之合理化。以此觀點而言，女性

勞動參與率的增加，顯然初期對政策產出的影響力並不顯著。 

其實，早於一九七八年國會制定懷孕歧視法（PDA）時，決策者應即

察覺到女性勞動參與率持續增加的結構性事實。此種結構性的變化異常強

大且明顯，但女權運動者如主觀認定結構性的社會經濟變遷自然會導致政

策的理性回應，恐失之過於樂觀。在一九七○年之前，由於女性總被視為

廉價且可任意處置的勞力，且通常未成立工會，而企業基於成本的考量，

通常反對增加婦女的福利，以保障企業在高度競爭市場中的利益。由此觀

點而言，一九七八年的懷孕歧視法（PDA）應僅是國會對勞動市場結構女

性化的部分反應而已。 

此外，更早在一九六○年代，商業團體在經濟上的保守態度即已受到

共和黨的呼應，當共和黨將放任主義的經濟政策營造為大眾所能接受時，

（意即將勞資的爭議焦點移轉至對福利國家論點的意識型態之爭），自然

不利於家庭與醫療假法案的通過。值此不利的大環境下，爾後的婦女、工

會及勞工團體能運用「量」此一事實而得到力量，誠屬不易。國會在一九

九○年通過家庭與醫療假法案，其關鍵即在於各婦女團體與工會組織，包

括婦女防禦基金會（WLDF）、全國婦女組織（NOW）及婦女投票聯盟團

體（the League of Women Voters）等的施壓與積極爭取有關。可見，社經

結構的改變，並不必然導致理性政策的產出，惟有不同團體的結盟操作與

運作，始可能有政策產出。由家庭與醫療假法案的發展過程可知，各相關

團體組織結盟的重要性。若無勞工團體的支持，僅靠婦女團體獨自去從事

如此長期的抗爭是件相當困難的事17。 

當然任何團體的壓力，皆須藉由政黨予以集結，而且與政黨形成策略

聯盟，助益更大，家庭與醫療假法（FMLA）政策的制訂亦復如此。既然美

國職業婦女在一九八○年代即亟需家庭休假，且此政策在許多國家已實施

數十年，為何美國家庭與醫療假法案前後拖延了八年始獲通過呢？此乃因

家庭休假涉及商業成本，而家庭與醫療假法案於提出之際，適逢企業主所

支持的共和黨處於強勢，而勞工與婦女團體所支持的民主黨則處於弱勢。

                                              
17 此點也可由老人議題上得到佐證。美國退休人員協會（AARP）對照顧老人的議

題在國會中也持續施以壓力。然而，由於欠缺政治聯盟，致在立法成功的機會上

甚為渺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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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婦女團體、勞工團體與工會組織早於一九八四年即提出勞動結構女性

化的訴求，然而終究不敵商業團體不斷以經濟層面為訴求的遊說與防禦，

直至一九八六年家庭與醫療假法案始逐漸成為一項含政策倫理之爭的政治

議題。 

當家庭與醫療假法案議題演變成涉及政策倫理的政治議題時，吾人可

隱約看出，長久以來操縱美國社會與經濟生活的兩大文化傳統─民主主義

及資本主義，再度活躍成為法案的攻防戰。前者的中心思想是自由平等，

而後者的中心思想則是自由及私有財產。此兩大中心思想，事實上，與美

國社會的主要價值傳統（個人主義、私有財產權與最少政府干預）關係極

為密切。資本主義者認為，政府對自由市場的干預，只有在維護市場自由

的情況下才具正當性，否則不應介入。當支持商業團體的共和黨對企業成

本的論證漸失防禦力時，遂轉而將家庭與醫療假法案爭議點塑造成政府無

權介入「命令利益」活動，共和黨的主要訴求即政府不應干預自由市場的

勞資關係18；而婦女、勞工與工會組織則強調在民主主義下，公民擁有某些

特定不容剝奪的權利，成功結合民主黨將家庭與醫療假法案議題塑造成「基

本人權」訴求以資對抗。證諸過去百年美國史，當社會價值要求保護勞工，

以維持基本人權時，國會就會制訂出一些最低的勞動標準。因此，家庭與

醫療假法案的通過與其說是政黨協商下的產物，毋寧說是民主主義與資本

主義妥協下的產物。 

家庭與醫療假法案的提出時機適逢共和黨主政之時期，在商業團體的

不斷遊說與施壓之下，對法案內容長期妥協結果，也與原立法旨意相去甚

遠，不但福利內涵與他國比較相差甚大，且對大小企業之影響不大，而上

班族原先存在的工作與家庭兩難問題依然存在。以下將從結果面加以檢視

家庭與醫療假法的內涵。 

首先就假期長短而言，最初規劃家庭假為十八週，本係參照其他國家

的規定（Kamerman et al., 1983）而來，但美國兩大政黨協商的結果則減少

為十二週，因此，美國最長的假期甚至少於多數其他國家的最短假期。此

外，許多大型企業原已提供無薪休假，最長為三個月（Sheinberg, 1988: 

214），而家庭與醫療假法（FMLA）所提供的也是無薪假，最長期間為十

                                              
18 相同的爭論也出現在健保政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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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週。此外，許多大型企業已對服務滿一年以上之員工提供休假（Trzcinski, 

1991: 221），而家庭與醫療假法（FMLA）規定對一年至少須服務滿 1,250

小時的員工，始提供休假，條件似乎較苛。因此，對大型企業而言，家庭

與醫療假法（FMLA）的要求並未超過員工已有的福利範圍，致對其影響不

大（Waldfogel, 1999）。至於大多數的小型企業，則因排除在家庭與醫療假

法（FMLA）的適用範圍之外，對其員工及公司營運也無實質影響。 

就法案的適用對象而言，較易被家庭與醫療假法（FMLA）所涵蓋的工

作者通常係較高所得與較高職位者，而男性白人顯然較有色人種的男性或

其他女性易受到家庭與醫療假法（FMLA）的照顧。諷剌的是，被家庭與醫

療假法（FMLA）所排除的適用對象，通常是擔任最低薪職位及低收入者，

彼等事實上是最需家庭與醫療假法（FMLA）照顧的一群。吾人如將家庭與

醫療假法（FMLA）的適用對象描述為「高收入的工作者」，而家庭與醫療

假法（FMLA）的排除適用對象為「低收入的工作者」似不為過。可見，家

庭與醫療假法（FMLA）內涵經過多年多次的妥協，對勞工的需求，已多所

稀釋。 

歐洲大多數國家對上班族的休假，通常皆會提供財務上的支持以維持

家庭照顧之所需（Frank & Lipner, 1988; Hewitt, 1958; Kamerman et al., 1983; 

Quataert, 1979），然而美國家庭與醫療假法（FMLA）仍缺乏財務上的支持，

致許多上班族徒有假期之名，卻無休假之實，仍然必須現實地面對相同的

工作與家庭衝突，而此種衝突與矛盾在家庭與醫療假法（FMLA）通過之前

即已存在。可見家庭與醫療假法（FMLA）的通過，對大多數美國勞工而言，

效用並不顯著。 

柒、結 論 

在福利國家的相關文獻中，廣義而言，探討影響福利政策制訂的因素，

主要有「經濟事務」及「政治事務」兩個學派（Esping-Anderson, 1990）。

就經濟事務學派而言，做為一項社會變遷的結構性指標，女性勞動參與率

的增加，對一些與社會變遷有關的政策結果會產生預期的影響。社會結構

變遷，意指社會中出現某種新的或不同的結構形式，促成許多前所未見的

新狀況產生。而所謂的新狀況是泛指家庭結構改變、經濟結構改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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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由於美國是一多元化、多種族、與充滿活力的社會，利害關係團體自

有互異的方式來理解與界定此等新狀況。如以家庭與醫療假法（FMLA）個

案的結果面而言，對新狀況的界定，本文認為與其說是婦女、勞工或工會

的獲勝，不如說是商業團體的獲勝，因為家庭與醫療假法（FMLA）的內涵，

僅是把大部份企業主已提供給雇員的假期予以法制化而已，有些家庭與醫

療假法（FMLA）的休假條件甚至比企業主既定的休假條件更為嚴苛。 

就政治事務學派而言，家庭與醫療假法（FMLA）的通過顯然是政黨、

利益團體、與意識型態間的互動結果，絕非是勞動市場結構女性化的必然

結果。易言之，惟有利益團體及政黨間的結盟，始使得社會變遷的結果有

機會反應在政策的產出上。歷史事實告訴我們，福利國家的建立必須以政

治結盟的建構為基礎，此種結盟遠比個別團體的權力資源更具關鍵性，家

庭與醫療假法（FMLA）的整個發展過程亦復如此。自一九八六年起，不同

的婦女、勞工與工會組織開始向具政治影響力的其他團體表達彼等對社會

新狀況的界定，並試圖說服其他團體接受其觀點與定義，或開始動員團體

成員發起具特定目的的社會行動，或為此目的成立其他團體，而商業團體

也有類似的運作時，此種對新狀況加以定義的競爭角力，即顯現出家庭與

醫療假法（FMLA）政治性的一面。 

在家庭與醫療假法（FMLA）的發展過程中，各涉入團體的結盟關係是

該法案推動過程中的一項重要特質。尤其處於放任主義政策盛行的雷根與

布希總統時代，吾人如僅以經濟事務學派的觀點，來詮釋家庭與醫療假法

（FMLA）個案，恐不易窺其全貌。因為當民主黨在國會的施壓，與工會、

勞工、與婦女團體等，形成緊密的關係時，其所反應的正是美國人民對此

議題的高度重視，顯然此種關係是一種政治結盟的關係。 

總之，一九九三年家庭與醫療假法（FMLA）的內涵，較諸各先進國家，

雖然通過較遲，而且在法案的適用範圍與對象，也較有限與嚴苛，然而一

九九三年家庭與醫療假法（FMLA）的通過，是繼一九八○年白宮家庭問題

會議的召開、一九八八年家庭支持法案通過之後的重大家庭政策法案。家

庭與醫療假法（FMLA）的通過所構成的可能變遷，類似於當初刺激家庭與

醫療假法（FMLA）提出的動力，可能將導致往後一連串社會變遷的出現，

而一系列社會行動也可能應運而生。這些新的社會行動不論是以道德運

動、或某種組織的改革、或國會的新立法面貌予以訴求或呈現，吾人仍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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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結合發展過程中的經濟面、政治面及其所隱含傳統價值面的觀察，才能

清晰掌握法案的發展與形成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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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esident Bill Clinton signed the Family and Medical Leave Act 
(FMLA) into law on February 5, 1993.  The eventual promulgation of 
FMLA represents the culmination of eight years of conflict and compromise; 
hence, the law constitutes an excellent case study of a family policy that 
became embroiled in partisan conflict. After first describing the problematic 
features of the law in its historical context, this study goes on to examine the 
partisan compromises made in Congress and the efforts of various interest 
groups to influence the passage of FMLA from the policy formulation 
perspective.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nature of the family and the 
workforce in the U.S. has changed dramatically in recent decades, and that 
despite this, no new legislation addressing the different needs of the family 
and the workforce is planned.  Rather, this study concludes that no single 
theory alone is enough to explain FMLA’s passage; only a combination of 
insights from economic,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perspectives will allow us 
to grasp the whole picture of FMLA’s policy-making process in the U.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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